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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居住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人们的福祉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与子女（包
括孙子女，下同）同住一直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1-3]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滞后，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的养老方式。而与子女同住更是体现了家庭中的
代际支持。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不仅可以获得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而且也能获得来自子女的生活照
顾和精神慰藉。当然，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也可能给子女带来沉重的照顾负担和生活压力，尤其当
老年人的健康面临严重问题时。基于这种考虑，研究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老年阶段，由于老年人群体过高的死亡率，很多老年人都可能会经历丧偶之痛，并可能长年处

于丧偶状态中。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丧偶老年人口总数为 4 090.0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
数的30.19%。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丧偶老年人口数必将快速增长。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丧
失配偶及其随后的单身状态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无偶的老年人
比有偶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同住。[2-4]在丧偶后，老年人通常最可能搬到子女的家里或其附近。[5]

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中，配偶和子女是两个最重要的支持来源。配偶死亡后，老年人首先就会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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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女寻求支持。子女基于照顾的便利和代际交换的动机，也很有可能让父（母）搬来同住。
虽然以往有关老年人婚姻状况与老年人居住方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

些局限。在研究内容上，以往研究并没有深入讨论配偶照顾因素对老年人丧偶后居住方式选择的影
响。配偶照顾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变量，对老年人丧偶后的居住方式选择具有调节作用。一个
对配偶照顾严重依赖的老年人在丧偶后更有可能搬到子女家里。此外，丧偶对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
组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
以往的研究大都使用某一个时点的截面调查数据，利用这种数据无法深入分析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变

化及其影响机制。虽然有一些研究使用了队列分析，[3]或者运用了在两个时点进行的对同一调查对象
的追踪调查数据，[6]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把老年人的未观测异质性考虑进来，因此，获得的估计可能存

在偏差。[7]

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在充分考虑未观测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对老年人婚姻状况与居住方式的

关系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在控制某些因素的条件下，老年人在丧偶后是否

更可能与子女同住？在控制配偶照顾因素后，婚姻转变与居住方式变化的关系强度是否有所降低？在

老年人婚姻状况与子女同住的关系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组差异？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

1.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调查的“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
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该项目是一项关于老年人健康与长寿的纵贯调查，基础调查以及跟踪调
查分别于 1998、2000、2002、2005和 2008年在 22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这 22个省、市、自治区的人
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5%，本项目随机选取了其中大约 50%的县、县级市与区进行调查。考虑到研究
需要，本研究选取了该项目在 2002年、2005年和 2008年的数据，并以 2002年的数据为基础样本。为
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的干扰，数据只包括 65岁以上、95岁以下的个案①。在删除一些无效个案后，
2002年的基础样本量为 10 650人，其中有 4 796人被调查了一次（即 2002年）②，有 2 690人被调查
了两次（即 2002年和 2005年），有 3 164人被调查了三次（即 2002年、2005年和 2008年），这样，一
共获得了 19 668个观测个案。

2. 变量及其测量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是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一些学者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按照家庭世代居住结
构分为单身户、夫妇户、二代户、三代户等，[1-3] [8]也有学者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分为是否与子女后代同
住两种方式，[2]本研究采用后一种分类方法，即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因为在中国老年人群体中，离
婚和从未结婚的个案很少，本研究将忽略这些个案，所以我们把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分为两类：有偶同

住和丧偶。为分析配偶在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构建了两个变量：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与
老年人的主要照顾者。其他的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民族身份、教育程度、子女数量、自评健
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有关这些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虚拟变量的参照类如表 1所示。

3. 模型
以往有关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大都利用截面数据建立普通的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这

样的分析存在局限性，即没有在模型中把未观测的异质性考虑进来。在常规的分析模型中，未观测异

① 由于 95岁以上老人样本中，有偶老人极少，绝大部分都是丧偶老人，因此考虑把这些老人排除在外。
② 这些案例信息对于我们后面提到的模型的未观测异质性的估计没有帮助，但是它们提供了估计自变量系数 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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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没有被明确地作为解释变量进入模型，而

是把其归入了模型的误差项。如果未观测异质
性与某些解释变量相关的话，忽略未观测异质

性就可能使模型系数的估计有偏，即发生了忽

略变量偏误问题。[7]在离散因变量模型中，即使

未观测异质性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忽略未观测

异质性也会导致模型系数估计的不一致。[9]在有
纵贯数据的条件下，通过采取一定的方法可以

明确地把未观测异质性考虑进模型，这样的模

型被称为含未观测效应的模型（models with
unobserved effects）。为此，我们采用了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并考虑将老年人在居住方式上的
未观测个体效应放入模型。

Probit模型可以被看作是潜变量方法的一
种应用。[10]根据潜在变量方法，可以用一个潜在

的连续变量 y*表示一个事件发生（即 y=1）的潜
在倾向（propensity）。首先，把潜在连续变量 y*

表达成未知参数、自变量和误差项的一个线性
函数，即：

yi
*=x′iβ+εi （1）

观察到的二分变量与潜在连续变量 y*的

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yi=
1 如果 yi

*＞0
0 如果 yi

*≤≤ 0
（2）

如果假定表达式（1）中的误差项 εi为一个
标准的正态分布并满足独立同分布（i.i.d）性质，

那么表达式（1）和（2）就构成了一个标准的 Probit模型①。而事件 yi发生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yi=1|xi）=Ф（x′iβ） （3）
其中,Ф（.）表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在表达式（3）中，事件发生的概率被表达为个体可观测特征

（即 xi）的结果，而没有把未观测异质性考虑进来。为了获得一致的估计，需要明确地把未观测的个
体异质性纳入到模型中。
在有纵贯数据的条件下，能够明确地把事件发生表达为个体可观测特征和个体未观测异质性的

结果，即含有未观测异质性的 Probit模型，表示如下：

yit=
1 如果 yit

*＞0
0 如果 yit

*≤≤ 0
其中 yit

*=x′itβ+ui+eit，i=1，…，N，t=1，…，T （4）

其中，ui是未观测的个体异质性，通常被假定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这里，把 ui看作是一个随机

变量（即随机效应②），因此模型（4）又被称为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此外，我们对 ui还有一个重要的假

① 如果我们假定 εi服从一个标准的 Logistic分布且满足独立同分布性质，就是标准的 Logit模型。
② ui也可以被看作是固定效应。至于 ui被看作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得讨论。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居住方式（不与子女同住）

与子女同住 0.59 0.49

不好 0.20 0.40

婚姻状况（有偶）

丧偶 0.59 0.49
日常生活照顾（其他人）

配偶 0.28 0.45
主要生活来源（其他人）

配偶 0.03 0.17
居住地（城镇）

农村 0.54 0.50
年龄（岁） 80.80 8.68
性别（男性）

女性 0.52 0.50
民族（少数民族）

汉族 0.95 0.21
教育（0年）

1年以上 0.45 0.50
存活子女构成（只存活女儿）

没有存活子女 0.09 0.28
只有儿子 0.13 0.34
儿女双全 0.67 0.47

ADL（完好）
残障 0.19 0.39
自评健康（好）

表 1 基础样本中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
以及虚拟变量的参照类

注：括号内的类别是参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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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 ui~N（0，σu
2），且与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无关①。在模型（4）中，eit就是通常所称的误差项，假

定它服从 N（0，1）。
这样，第 i个人在时间 t上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表达为个体可观测特征和未观测个体独特效应

的函数，即：

P（yit =1|xit,ui）=Ф（x′itβ+ui） （5）
与式（3）相比，式（5）明确地把未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考虑进了模型。因为在模型中包含了个体的
独特异质性，这使得表达式（5）可以被看作是个体行为模型，而不是一组个体的平均行为模型。[7]在表

达式（5）中，虽然 ui参与了模型估计，但是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参数来估计②，一般的统计软件只估计

了 ui的方差，即 σu
2（或者对数）。在模型假定条件满足的条件下，可以使用条件最大似然法估计 β和

σu
2。条件最大似然估计量通常被称为随机效应 Probit估计量。由于 β和σu

2能被估计，在 u=0上的偏
效应也可以被估计。在潜变量模型中，通常的误差项（eit）的方差被假定为 1，未观测异质性的相对重
要性被测量为 ρ=σu

2/（σu
2+1），它也是复合误差项 ui+eit在任意两个时期上的相关系数，表明了在不同

时间点上变量值的稳定程度。许多随机效应 Probit程序报告以 及它的标准误，这些统计量可以用来
检验未观测异质性是否存在。
本研究使用 Stata 10的 xtprobit命令来对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方法是分别创建三个模型，模型 1
不控制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和日常生活照顾者，模型 2是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老年人的主要
生活来源变量，模型 3是在模型 2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老年人的主要日常生活照顾者变量。对于每个模
型，分性别和年龄段进行了估计。这样的分析方法有两个主要优点:首先，可以考察丧偶状况与居住方
式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中是否不同。其次，逐步把配偶因素变量引入模型，可以进
一步理解和解释婚姻状况与居住方式的关系机制。

三、结果

表 2是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中模型 1的估计结果。模型 1中没有控制配偶照顾和主要生活
来源变量。从估计结果看，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要低于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不过
这只在 85~94岁老年人中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年龄越大，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也越大。与少数民
族老年人相比，汉族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更低。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同住的关系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子女数量及构成对居住方式有显著影响，不过这只限于有存活子女和没有存活子女之间。在女性
老年人中，自评健康与居住方式有显著关系，自评健康不好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更低，但是，

在男性老年人中，自评健康与居住方式不存在显著的关系。ADL与居住方式有非常显著的关系。与
ADL自理老年人相比，ADL残障的老年人有更高的概率与子女同住。此外，可以看到，婚姻状况与居
住方式有显著关系，与有偶同住老年人相比，丧偶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更高。
模型 2和模型 3分别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主要生活来源和配偶照顾变量。表 3是三个模型

的估计结果和计算的边际效益。从模型 1看到，丧偶显著地影响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老年人在丧偶
后更可能选择与子女同住。从计算的边际效应③看，一个有偶的老年人在丧失配偶后，其与子女同住

① 可以放松这个假定，允许 ui与一些解释变量相关，在本研究中，我们坚持 ui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假定。
② 如果把 ui作为一个固定的参数进行估计的话，除了计算上的困难外，还会引发偶然性参数问题（incidental parameters

problem）。不同于线性模型，同 β一起估计 ui能够导致对 β的渐近一致的固定效应估计，但是在非线性模型中，在 N趋于无穷 T固定
的情况下，同 β一起估计 ui会导致对 β的不一致估计。

③ 在假定每个老人的随机效应（ui）是 0、其他的协变量取平均值的条件下，计算的丧偶的边际效应，它表明了老人从有偶到
丧偶后，在与子女同住上的概率变化。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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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下同。

75~84 85+
-1.46*** -1.39***

-0.11 -0.31***

-0.02 -0.05***

-0.52* -0.59**

-0.16 -0.02
-0.75*** -0.97***

-0.30 -0.05
-0.10 -0.02
-0.22* -0.26*

-0.62*** -0.71***

-1.52 -1.69
-0.70 -0.74

男性老年人 女性老年人

65~74 75~84 65~74
丧偶 -0.88*** -1.19*** -1.13***

农村 -0.04 -0.09 -0.15
年龄 -0.07*** -0.01 -0.03
汉族 -1.54*** -0.50 -1.28***

受教育 1年以上 -0.04 -0.17 -0.07
没有存活子女 -0.46 -0.77** -0.92*

只存活儿子 -0.31 -0.27 -0.37
儿女双全 -0.11 -0.15 -0.23
自评健康不好 -0.11 -0.16 -0.53***

ADL残障 -0.22 -0.31* -0.81***

sigma_u -1.50 -1.62 -1.34
ρ -0.69 -0.72 -0.64

85+
-1.34***

-0.28**

-0.04***

-0.55*

-0.01
-0.65**

-0.24
-0.13
-0.13
-0.33***

-1.62
-0.73

表 2 居住方式影响因素模型 1的估计结果

的概率提高 34%（对于 65~74岁的男性老年人）到 53%（对于 75~84岁的女性老年人）。模型 1也显
示了丧偶对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和年龄组差异。在男性老年人中，三个年龄组中的
边际效应依次是 0.34、0.45、0.46，而在女性老年人中，三个年龄组中的边际效应依次是 0.43、0.53、
0.45。可以看出，在中低龄老年人中，丧偶对女性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影响都大于男性老年人，而在 85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丧偶对居住方式影响的性别差异不大。另外，我们也看到丧偶对居住方式的
影响在不同的年龄组中也有差异。无论在男性还是女性中，丧偶对 65~74岁的低龄老年人的影响都
是最小的。在 75~84岁的老年人中，男性的边际效应则从 0.34增加到 0.45，而女性的边际效应则从
0.43增加到 0.53，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丧偶对居住方式的影响也在增加。不过，我们也看到在 8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女性的边际效应与 75~84岁相比却有所下降，而男性边际效应则基本保持不变。

75~84 85+
1.46*** 1.39***

0.53 0.45

1.52 1.69

0.70*** 0.74***

1.36*** 1.38***

0.50 0.44

1.51 1.69

0.70*** 0.74***

1.04*** 0.67***

0.39 0.18

1.49 1.69

0.69*** 0.74***

男性老年人 女性老年人

65~74 75~84 65~74
模型 1 0.88*** 1.19*** 1.13***

0.34 0.45 0.43

sigma_u 1.50 1.62 1.34

ρ 0.69*** 0.72*** 0.64***

模型 2 0.87*** 1.19*** 1.08***

0.34 0.45 0.41

sigma_u 1.49 1.62 1.34

ρ 0.69*** 0.72*** 0.64***

模型 3 0.50** 0.68*** 0.61***

0.20 0.27 0.24

sigma_u 1.49 1.54 1.30

ρ 0.69*** 0.70*** 0.63***

85+
1.34***

0.46

1.62

0.73***

1.32***

0.46

1.61

0.72***

0.81***

0.28

1.57

0.71***

表 3 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及其边际效应

注：每个模型还包括居住地、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子女数量、日常活动能力以及自评健康等变量。粗斜体是计算
的边际效应，其他是模型参数的估计。

82



pagePOPULATION
JOURNAL

总第 197期
vol.35
2013.1

模型 2是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主要生活来源变量。结果发现,模型 2的系数及其计算的边
际效应和模型 1的结果基本一致。配偶的经济支持并没有改变丧偶老年人与有偶老年人在居住方式
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配偶是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和配偶不是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其
丧偶后与子女同住的概率基本相同。不过，在男性老年人中，模型 2和模型 1的边际效应是相同的，
而在女性老年人中，模型 2的边际效应基本上是低于模型 1的（除了 85~94岁年龄组），即对于女性
老年人而言，在控制生活来源的条件下，丧偶对居住方式的影响有所下降，不过下降幅度不大。
模型 3是在模型 2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日常生活照顾者变量。结果发现，模型 3的系数和计算的
边际效应都比模型1有大幅下降。比如，在 65~74岁的男性老年人中，在控制配偶照顾因素的情况
下，丧偶的边际效应从 0.34下降到 0.2，而在此年龄段的女性老年人中，丧偶的边际效应从 0.43下降
到 0.24。在控制配偶照顾因素的情况下，其他年龄段丧偶的边际效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
婚姻状况与子女同住的关系受到配偶照顾因素的显著调节。不过，我们也发现，即使在控制配偶照顾
因素的条件下，丧偶对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即无论老年人的配偶在生前是否是主

要的照顾者，其死亡都会显著增加存活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
表 3还列出了对未观测异质性 ui的标准差 σu的估计①以及对 ρ的估计。我们看到三个模型对两

者的估计差异不大，因此我们以模型 3为例来说明。如表 3所示，在 65~74岁、75~84、85岁以上的老
年人中，男性的 σu分别是 1.49、1.54和 1.57，而女性的 σu分别是 1.30、1.49、1.69，这说明在低龄老年
人中男性老年人居住方式上的个体差异大于女性老年人。另外，我们也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σu的

值基本上是增加的，男性老年人的 σu从 1.49增加到 1.57，而女性老年人的 σu从 1.30增加到 1.69，这
说明在居住方式上，年龄越大，老年人的个体差异性越大。

ρ表示了未观测异质性的相对重要性，其值测量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在任意两个时间点上的相
关系数，也是对老年人在不同时期上居住方式稳定性的一种测量②。如表 3所示，在所有性别和所有
年龄段的老年人中，ρ的值都在 0.63以上，这说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在不同时期上保持着相当程度
的一致性，即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不同住），在下一个时间点上也很有可能是与子

女同住（不同住）。我们也看到，随着年龄的增加，ρ值也在增加。比如，在男性老年人中，三个年龄组的
ρ值分别是 0.69、0.70、0.71，而在女性老年人中，三个年龄组的 ρ值分别是 0.63、0.69、0.74。这说明老
年人年龄越大，其居住方式在不同时间上就越是稳定。另外，在低龄老年人中，女性的 ρ值都稍低于
男性，这说明女性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比男性更不稳定，女性老年人在不同时间上比男性老年人更容

易发生居住方式的改变，但两者差异并不大。
此外，我们对 ρ进行了显著性检验。在 Stata中，要检验的零假设是 H0 ∶ ρ=0，即老年人个体的未
观测效应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估计量与常规的 Probit模型估计量无差异。
从检验结果来看，各模型的 ρ在 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未观测效应显著存在，因此，如果在模
型设置中忽略这些未观测效应，就可能导致估计的不一致。

四、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一个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研究了老年人丧偶对其是否与子女同住的影响
机制。虽然以往有研究发现丧偶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的样本大都集中
在 8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很少包括 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本研究基于中国唯一的且样本规模

① Stata还给出了对 ui的对数的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② 因为我们假定了 ui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正是 ui决定了变量值在不同时期上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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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全国性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数据，不仅包括了 8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还包括了大
量的 80岁乃至 9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使得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在高龄老年人中婚姻状况与居住方式
的关系机制。另外，以往的研究很少考虑老年人中未观测个体异质性，一方面这种研究没有区分个体
行为模型和总体平均行为模型，另一方面忽略未观测异质性也可能会导致模型估计的偏误和不一

致。我们通过使用纵贯调查数据，可以有效地把老年人的未观测异质性考虑进来，从而提高了估计的
一致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丧偶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有显著的影响，老年人在丧偶后，更可能与子女住一

起。对此可作如下解释：首先，配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起着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的作用，尤其是在生
活照顾方面。当配偶去世后，老年人可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生活照顾者，而搬到子女家里或者子女附
近也许正是源于生活照顾者的缺失导致的。在本研究中，如果控制了配偶的照顾因素，丧偶对居住方
式上的影响会大幅下降。可以说，在有偶的老年人中，如果其配偶不承担照顾的责任（原因可能有：配
偶的身体状况不好，无力承担；有其他替代照顾者，比如保姆），配偶死亡对其是否与子女同住的影响

较小。相反，如果配偶在生前是其主要的照顾者，配偶的死亡则大大影响到其与子女同住的概率。这
都说明了配偶照顾因素在老年人居住方式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丧失配偶不仅仅是一种婚姻状
况的转变，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的转变。适应新的角色、新的自我认同需要一个过程，这个
过程也许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老年人因丧偶导致健康恶化，再加上失去了主要的生活照
顾者，这时，子女可能会要求老年人与其同住。在中国，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在很多情况下是基于
老年人的需求，[11]而丧偶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和生活照顾问题，从而有了与子女同

住的需求。第三，老年人在丧偶后选择与子女同住也可能是基于代际交换的动机。一方面，配偶的去
世，尤其是长年需要照顾的配偶的去世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老年人照顾配偶的责任和负担，没有了

照顾配偶的后顾之忧，老年人就更有可能搬到子女家里；另一方面，子女也可能需要父母帮其料理家

务和照看孩子，因此在其父（母）去世的情况下，也可能要求其母（父）搬到自己家里同住。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控制配偶的照顾因素之后，丧偶对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影响显著下降，但仍

然显著存在。对此的解释是：在老年人生活中，配偶的作用除了生活照顾之外，还可能有其他方面的
作用，比如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因此，老年人在丧偶后，为了避免孤单地生活，也可能选择与子女
同住。
另外，研究也发现丧偶对女性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影响大于男性老年人，女性丧偶老年人比男性

丧偶老年人更可能选择与子女同住，尤其是 84岁及以下的中低龄老年人。对此的解释是：首先，从性
别特征和社会文化上，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依赖性。在生活来源上，女性可能比男性更依赖于他们的
配偶，比如，一些女性老年人可能要依靠配偶的养老金生活，配偶一旦死亡，她们将失去生活上的来

源，进而可能向子女寻求支持。其次，在家庭中，女性一般扮演传统照顾者的角色，女性老年人在帮子
女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方面比男性老年人更有优势，尤其是中低龄女性老年人。本研究显示，在中低
龄老年人（84岁及以下）中，丧偶女性老年人和丧偶男性老年人在与子女同住上差别最大，前者比后
者有更多的与子女同住的需求，而到了 8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两者的差别变小，对与子女同住
的需求渐趋一致。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方
面更容易失能，女性老年人虽然比男性老年人长寿，但比男性老年人有更高的慢性病发病率和失能

率，从而有更高的生活照顾需求，这导致她们更可能与子女同住。而在 8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随
着男性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下降，对生活照顾的需求逐渐增加，从而逐渐接近女性老年人。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丧偶对居住方式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组中也存在差异。丧偶对 65~74岁低
龄老年人的影响要小于对 7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影响。低龄老年人在丧偶后可能并不急于搬到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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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同住，其身体健康状况仍允许他们与子女分开居住。另外，低龄老年人拥有一定的社交网络，除
非迫不得已，他们还是愿意留在原来住的地方，以避免搬到新地方后的重新适应问题。但是，随着年
龄的增加，老年人发生疾病的风险在增加，其独立生活能力在下降，一旦丧偶后，其生活可能面临很

多问题，子女出于方便照顾的需要可能就会把老年人接到自己家里居住。
最后，在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上，未观测异质性显著存在。在我们的模型中，所估计的 ρ值都在

0.63以上，这说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为老年人对生活周遭环境的控制
能力已有所降低，其居住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将要面临更大的适应性压力，这也是大部分老年人不愿

意迁居的原因之一。不过，配偶的死亡是一个重要的生活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老年人长期建
立起来的与其居住环境的一致性，为了寻求新的生活平衡，老年人很有可能搬到子女家里。通过对 ρ
的显著性检验，研究发现未观测异质性显著存在，这说明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与一般的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而统计学证明考虑未观测异质性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比普通的
模型结果更具有一致性。

五、结论与建议

从本研究结果看，丧偶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老年人在丧偶后，其居住方式的
转变可能对本人和家人带来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
首先，老年人迁居后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居住方式上保持着相
当程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老年人一般不愿意迁居。对于住在同个屋子里很久的老年人来说，即使
是搬到环境较有改善、较安全、舒适的家，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是因为个体与环境的一致性
已经长达一段时间，如果改变较多（如从农村搬到城市）则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如果适应不良，则可
能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对于刚搬到子女家里老年人，所在的社区应该提供一些相应
的支持性服务，以使老年人更快地、更好地适应新的居住环境。支持性服务可以包括：精神慰藉服务、
组织社区娱乐活动以及帮助老年人重新建立社区支持网络，比如老年人友谊团体。通过这样的服务
可以使老年人更好地融入到新搬入的社区中。
其次，老年人搬到子女家里，也可能使子女面临很大的照顾压力。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

进一步显现，成年人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照顾压力。尤其是对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高龄
老年人来说，其子女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提供照顾，或者接受子女长期的照顾，这些都

可能给子女带去很大的心理负担或压力。此外，对于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比较差的成年人，父母搬过
来同住，也会使其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为了缓解成年照顾者的压力，社会和社区应该制
定一些相应的家庭支持计划，这包括：为成年照顾者提供心理支持服务，缓解他们的照顾压力；上门

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在社区建立成人日间照顾中心（Adult Day Care），在子女出门工作时，老年人可
以在中心接受各方面的照顾服务。
最后，针对孤寡老年人，也应该提供综合性的社区服务。本研究也显示并不是所有的丧偶老年人

都会搬到子女家里。比如，在农村地区，老年人在丧偶后更可能选择与子女比邻而居而不是同住。此
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将会有更多的孤寡老年人。本研究结果显示有 10%左右的
老年人并无存活子女，这部分老年人在丧偶后将可能处于孤寡状态。相对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孤
寡老年人面临着更多的生活照顾问题。因此，对于孤寡老年人，应该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社区服务，包
括经济支持、精神慰藉、起居照料、医疗护理、日常购物等方面的服务。同时，倡导孤寡老年人建立自
己的社区支持网络，如社区孤寡老年人自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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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Marital Status in the Elderly

JIAO Kai-shan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data，this paper use a random effects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pouse's death on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and classify its gender difference and age
diff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reave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iving arrangements，widowed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Further study find that widowhood effect is
modified by spousal care. If we control for spousal care, widowhood effect on living arrangements will
decrease dramatically. In addition, widowhood effect generally has to some extent gender difference and
age difference: the death of a spouse exert more effect on female than male, and on the younger old than
the oldest old. Finall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significantly exists in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the elderly，living arrangements，marital status，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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